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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指引》及应用指引答记者问

发布时间：2015-12-15      分享到：               【字体：大 中 小 】

　　近日，中国保监会印发了《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指引》（Guidance for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Insurance

Funds，简称GICIF）及《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号-第3号）（以下简称《指引》）。保监会相关部门负

责人就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一、制定《指引》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保险资金运用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也日益凸显出有些

保险机构在资金运用内部控制领域长期以来累积形成的短板和缺陷，突出表现在内控制度不健全、运作机制不完善、内

控工具手段相对滞后，执行难以到位、股东或董事长等可能凌驾于控制制度之上等，难以适应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风险挑

战。行业亟需一套行之有效的内控标准，规范资金运用内部控制行为。我会立足于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现状和特点，借鉴

先进国际理论和实践经验，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了该《指引》。

　　制定该《指引》，一是有利于提升全行业保险资金运用内控水平、风险管理能力和合规意识，促进保险机构合规经

营，稳健投资，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二是有利于深化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将内部控制审计

结果作为监管依据。三是有利于发挥审计等社会中介组织对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

　　二、《指引》的主要框架和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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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指引》采取总、分框架结构，体现为“总指引+配套应用指引”形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总指引，明确了保

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目标、原则和基本要素，并围绕资金运用内部控制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

和内部监督等要素，细化了关键控制点及控制活动等。二是配套应用指引，主要针对保险资金具体投资领域的内部控制

建设，包括对职责分工与授权批准、投资研究与决策控制、投资执行控制、投资后管理等重点环节内部控制标准和要

求。

　　总指引与配套应用指引共同组成“1+N”的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指引体系，更加体系化和具有操作性。在首次发布

的《应用指引》（第1号-第3号）中，分别对银行存款投资、固定收益投资、股票和股票型基金投资的关键环节制定了内

控标准和流程，将有效防范上述投资领域的主要风险和问题，比如股票投资领域的资产配置风险、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

风险等问题。

　　三、为什么要开展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专项审计？

　　答：保险机构聘请符合条件的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进行专项审计工作，这是监管部门为推

动保险机构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有效防范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所做出的一项制度性安排。一是促进保险机构按照内控指引

要求，不断健全完善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并确保其得到有效实施。二是发挥发挥市场约束机制作用，引入独立第三方

审计力量开展资金运用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充分发挥市场中介机构在提供专业技术、揭示风险等领域的积极作用，形成

独立多元的监督主体和市场约束机制。三是借鉴国际通行惯例，国际上开展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模式、方式、方法相对

成熟，已经取得较好的实践经验和运行效果。

　　四、内部控制专项审计有哪些具体要求？

　　一是与保险机构年度外部审计工作有效整合。保险机构聘请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年度外部审计工作时，应当对

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进行专项审计，并于每年4月30日前向中国保监会报送上一年度专项审计报告。二是第三方审计机

构开展内部控制专项审计主要依据本次发布的《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指引》及应用指引，并接受监管质询和检查，遵

守保险业有关协会的自律规范。三是中国保监会将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作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抓手，审计结果是

中国保监会开展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备案、资金运用创新业务试点以及保险资金运用内控与合规计分评价事项的重要

依据。

　　五、下一步还有哪些配套工作？



　　答：下一步，在《指引》总、分框架的基础上，我会将根据市场和监管需要，陆续出台针对不动产、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股权投资、境外投资、衍生品等投资类别的配套应用指引，不断丰富和完善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体系和标准。

中国保监会将进一步加强对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内部控制建设、内部控制专项第三方审计业务的监管工作，不断提升全行

业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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